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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文
擬
從
一
個
長
期
的
信
徒
和
義
工
的
觀
點
，
分
享
對
於
人
間
佛
教
的
觀
察
和
個
人
實
踐
心
得
。

星
雲
大
師
畢
生
以
推
動
人
間
佛
教
為
職
志
，
大
師
創
建
的
佛
光
山
和
分
布
於
全
球
五
大
洲
的
別
分

院
，
則
是
弘
揚
人
間
佛
教
精
神
的
道
場
。
大
師
不
但
可
以
使
用
一
般
人
容
易
聽
懂
的
詞
句
演
說
佛
法
，
讓

佛
陀
的
教
法
可
以
深
植
於
信
眾
心
理
；
更
能
突
破
傳
統
的
窠
臼
，
率
先
使
用
梵
唄
唱
誦
、
音
樂
歌
唱
弘
傳

佛
法
，
接
引
年
輕
人
接
觸
、
學
習
佛
教
，
乃
至
於
出
家
修
行
而
成
為
佛
門
龍
象
。

佛
光
山
在
各
地
的
分
別
院
，
就
是
當
地
的
重
要
社
教
據
點
，
秉
持
大
師
的
理
念
，
不
只
是
重
要
的
佛

教
修
持
中
心
，
還
開
辦
社
教
課
程
，
服
務
教
化
的
對
象
及
於
各
年
齡
層
，
有
兒
童
班
、
有
成
人
班
、
還
有

長
青
班
；
課
程
的
內
容
則
更
是
包
含
各
種
生
活
技
能
、
文
化
藝
術
、
生
命
教
育
等
，
力
求
落
實
寺
院
學
校

化
、
藝
文
化
的
目
標
，
扮
演
起
社
區
居
民
生
活
與
心
靈
加
油
站
的
角
色
。

大
師
還
建
立
國
際
佛
光
會
，
以
信
眾
為
主
體
，
致
力
於
從
事
服
務
人
群
與
造
福
社
會
，
舉
辦
文
化
教

育
、
慈
善
救
濟
、
社
會
公
益
等
活
動
，
讓
佛
光
會
員
在
參
與
活
動
的
過
程
中
，
能
夠
更
加
深
刻
地
體
會
佛

教
的
義
理
；
培
訓
在
家
信
眾
成
為
檀
講
師
或
檀
教
師
，
乃
至
於
人
間
佛
教
宣
講
員
、
監
獄
布
教
師
，
分
攤

出
家
法
師
的
弘
法
重
責
；
提
倡
社
會
的
讀
書
風
氣
，
推
廣
人
間
佛
教
讀
書
會
，
鼓
勵
大
眾
﹁
讀
做
一
個
人
，

讀
明
一
點
理
，
讀
悟
一
點
緣
，
讀
懂
一
顆
心
﹂
，
讓
佛
教
能
夠
更
貼
近
於
生
活
。

大
師
一
生
勤
於
著
述
，
並
以
版
稅
收
入
成
立
﹁
公
益
信
託
教
育
基
金
﹂
，
舉
辦
﹁Pow

er

教
師
獎
﹂

發
掘
對
於
學
生
、
家
長
、
社
區
有
積
極
正
面
影
響
的
優
秀
教
師
，
﹁
真
善
美
新
聞
貢
獻
獎
﹂
鼓
勵
優
質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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聞
從
業
人
員
以
淨
化
新
聞
媒
體
的
報
導
內
容
，
乃
至
於
﹁
三
好
校
園
獎
﹂
、
﹁
三
好
家
庭
選
拔
活
動
﹂
、

﹁
真
善
美
新
聞
貢
獻
獎
﹂
鼓
勵
有
益
於
推
動
社
會
﹁
真
善
美
﹂
的
事
蹟
。

大
師
在
︿
如
何
建
設
人
間
佛
教
﹀
文
中
說
：
﹁
人
間
佛
教
所
要
建
設
的
是
生
活
樂
趣
、
財
富
豐
足
、

眷
屬
和
敬
、
慈
悲
道
德
、
大
乘
普
濟
、
佛
國
淨
土
。
﹂
大
師
主
張
﹁
人
間
佛
教
一
方
面
要
隨
順
現
實
人
生

的
需
要
，
不
否
定
世
俗
生
活
對
物
質
、
感
情
的
追
求
，
繼
而
再
用
佛
法
引
導
大
家
進
一
步
充
實
心
靈
的
生

活
、
擴
大
精
神
的
世
界
，
讓
人
懂
得
﹃
外
財
固
然
好
，
內
財
更
微
妙
﹄
，
讓
人
過
著
﹃
吾
有
法
樂
，
不
樂

世
俗
之
樂
﹄
的
佛
化
生
活
。
﹂

在
大
師
人
間
佛
教
理
念
的
薰
陶
下
，
佛
光
山
各
道
場
的
法
師
和
義
工
總
是
歡
喜
笑
臉
以
迎
人
。
有
機

會
回
佛
光
山
接
待
訪
客
，
最
常
被
問
到
的
問
題
之
一
，
就
是
﹁
你
們
為
什
麼
都
那
麼
快
樂
﹂
。
實
際
上
，

佛
光
山
的
道
場
可
說
是
諸
上
善
人
聚
會
一
處
，
當
義
工
時
內
心
充
滿
歡
喜
，
與
人
交
往
自
然
而
然
流
露
出

歡
喜
。
所
以
說
佛
光
山
的
特
產
就
是
﹁
歡
喜
﹂
，
這
是
一
點
也
不
誇
張
的
描
述
。

星
雲
大
師
在
推
動
人
間
佛
教
的
過
程
中
，
雖
然
有
許
多
與
時
俱
進
的
創
意
，
但
是
仍
然
嚴
格
恪
遵
佛

陀
的
本
懷
。
大
師
訓
勉
全
體
佛
光
人
要
﹁
堅
守
非
佛
不
作
的
信
念
﹂
、
要
﹁
遵
從
唯
法
所
依
的
準
則
﹂
：

佛
教
要
人
間
化
，
要
事
業
化
，
但
更
重
要
的
是
佛
教
化
，
不
能
世
俗
化
；
唯
法
所
依
就
是
要
依
法
不
依
人
、

依
義
不
依
語
、
依
了
義
不
依
不
了
義
、
依
智
不
依
識
，
要
依
因
果
，
要
慈
悲
。

誠
如
大
師
所
說
的
：
﹁
對
於
佛
法
的
解
釋
，
我
反
覆
探
索
佛
陀
的
本
意
、
佛
法
的
根
本
道
理
，
我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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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些
新
的
解
釋
，
不
是
創
新
佛
教
，
也
不
是
說
標
新
立
異
，
只
是
想
宣
揚
佛
陀
的
本
懷
，
讓
人
容
易
瞭
解

佛
法
。
﹂
大
師
將
艱
澀
的
經
典
文
字
，
轉
化
成
人
人
可
以
聽
得
懂
，
可
以
在
生
活
中
實
踐
的
語
言
。

大
師
也
說
：
﹁
傳
統
佛
教
的
佛
法
義
理
，
諸
如
緣
起
、
中
道
、
無
常
、
因
果
等
，
這
是
人
生
的
真
理
，

從
釋
迦
牟
尼
佛
宣
說
至
今
未
曾
更
改
，
是
﹃
亙
古
今
而
不
變
，
歷
萬
劫
而
常
新
﹄
；
但
是
佛
教
隨
著
時
空

的
推
移
，
有
些
儀
式
、
規
矩
、
制
度
，
都
需
要
隨
著
時
代
而
進
步
。
﹂

舉
例
言
之
，
大
師
在
創
立
國
際
佛
光
會
的
時
候
，
幫
會
員
訂
下
大
家
共
同
遵
守
的
信
條
：

一
、
我
們
禮
敬
常
住
三
寶
，
正
法
永
存
佛
光
普
照
。

二
、
我
們
信
仰
人
間
佛
教
，
生
活
美
滿
家
庭
幸
福
。

三
、
我
們
實
踐
生
活
修
行
，
隨
時
隨
地
心
存
恭
敬
。

四
、
我
們
奉
行
慈
悲
喜
捨
，
日
日
行
善
端
正
身
心
。

五
、
我
們
尊
重
會
員
大
眾
，
來
時
歡
迎
去
時
相
送
。

六
、
我
們
具
有
正
知
正
見
，
發
掘
自
我
般
若
本
性
。

七
、
我
們
現
證
法
喜
安
樂
，
永
斷
煩
惱
遠
離
無
明
。

八
、
我
們
發
願
普
度
眾
生
，
人
間
淨
土
佛
國
現
前
。

國
際
佛
光
會
員
每
次
聚
會
時
，
必
須
由
主
持
會
議
的
人
帶
領
會
眾
宣
讀
，
主
要
目
的
就
是
時
時
刻
刻

提
醒
大
家
：
每
位
佛
光
會
員
必
須
禮
敬
常
住
三
寶
、
實
踐
生
活
修
行
、
奉
行
慈
悲
喜
捨
、
尊
重
會
員
大
眾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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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
有
正
知
正
見
、
現
證
法
喜
安
樂
、
發
願
普
度
眾
生
等
基
本
行
佛
重
點
，
對
於
佛
陀
示
教
利
喜
的
本
懷
更

要
有
正
確
而
清
楚
的
理
解
。

基
本
上
，
人
間
佛
教
正
是
以
佛
陀
教
法
做
為
最
根
本
的
修
行
基
礎
、
行
為
準
則
。
佛
光
人
必
須
時
時

提
醒
自
己
學
習
人
間
佛
教
和
參
與
各
項
活
動
的
宗
旨
，
期
以
﹁
正
知
正
見
﹂
觀
照
身
、
口
、
意
，
不
但
自

身
要
能
夠
﹁
永
斷
煩
惱
、
遠
離
無
明
﹂
，
也
能
夠
共
創
﹁
人
間
淨
土
、
佛
國
現
前
﹂
。

大
師
在
︿
我
推
動
人
間
佛
教
﹀
文
中
也
說
：
﹁
什
麼
是
人
間
佛
教
﹖
簡
而
要
之
的
說
，
人
間
佛
教
就

是
要
把
佛
陀
對
人
間
的
開
示
教
化
，
落
實
在
生
活
裡
，
透
過
對
佛
法
的
理
解
與
實
踐
，
增
加
人
生
的
幸
福
、

安
樂
與
美
好
。
所
以
凡
是
人
需
要
的
、
人
能
實
踐
的
，
而
且
實
踐
之
後
能
讓
人
獲
得
自
在
解
脫
、
安
樂
富

有
的
，
就
是
人
間
佛
教
。
﹂

多
年
在
佛
光
山
接
受
薰
習
，
參
加
國
際
佛
光
會
的
各
項
活
動
，
深
深
感
覺
人
間
佛
教
的
目
標
就
是

﹁
五
和
﹂
：
自
心
和
悅
、
家
庭
和
順
、
人
我
和
敬
、
社
會
和
諧
、
世
界
和
平
。
其
中
，
尤
以
自
心
和
悅
最

為
基
礎
，
大
師
開
示
說
﹁
心
如
工
廠
，
要
製
造
自
己
的
歡
喜
、
慈
悲
，
不
要
製
造
傷
感
、
煩
惱
﹂
。

成
就
﹁
自
心
和
悅
﹂
，
乃
至
於
達
到
﹁
五
和
﹂
境
界
的
方
法
，
也
正
是
大
師
大
力
提
倡
的
﹁
三
好
﹂

和
﹁
四
給
﹂
。
實
踐
三
好
，
身
做
好
事
，
舉
手
之
勞
功
德
妙
，
服
務
奉
獻
，
就
像
滿
月
高
空
照
；
口
說
好

話
，
慈
悲
愛
語
如
冬
陽
，
鼓
勵
讚
美
，
就
像
百
花
處
處
香
；
意
存
好
心
，
誠
益
善
緣
好
運
到
，
心
有
聖
賢
，

就
像
良
田
收
成
好
。
奉
行
四
給
：
給
人
信
心
、
給
人
歡
喜
、
給
人
希
望
、
給
人
方
便
。
﹁
三
好
﹂
和
﹁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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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
﹂
，
正
是
﹁
五
戒
﹂
、
﹁
十
善
﹂
、
﹁
六
度
﹂
、
﹁
四
攝
﹂
等
佛
陀
教
法
的
現
代
詮
解
！

在
大
師
的
引
領
下
，
奉
行
人
間
佛
教
的
佛
光
人
，
有
清
晰
的
努
力
目
標
，
還
有
明
確
的
實
踐
步
驟
；

再
加
上
長
期
接
受
佛
光
山
各
道
場
的
薰
陶
，
對
於
佛
陀
教
化
的
因
緣
觀
、
因
果
觀
、
無
常
觀
等
基
本
素
養

深
刻
瞭
解
，
從
而
建
立
精
進
不
退
的
道
心
，
自
然
內
心
充
滿
法
喜
，
也
處
處
給
人
歡
喜
。


